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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配 合為 配 合為 配 合為 配 合 2018年年年年 2月月月月 10日 至日 至日 至日 至 2018年年年年 2月月月月 14日日日日 於於於於 維 多 利 亞 公 園 舉 行維 多 利 亞 公 園 舉 行維 多 利 亞 公 園 舉 行維 多 利 亞 公 園 舉 行  
的 農 曆 年 宵 市 場 而 實 施 的 特 別 交 通 及 運 輸 安 排的 農 曆 年 宵 市 場 而 實 施 的 特 別 交 通 及 運 輸 安 排的 農 曆 年 宵 市 場 而 實 施 的 特 別 交 通 及 運 輸 安 排的 農 曆 年 宵 市 場 而 實 施 的 特 別 交 通 及 運 輸 安 排  

 
 現 公 布 為 配 合 2018年 2月 10日 (星 期 六 )至 2018年 2月 14日 (星 期 三 )在 維 多 利 亞 公

園 舉 行 的 農 曆 年 宵 市 場 ， 當 局 將 在 銅 鑼 灣 及 天 后 一 帶 實 施 下 列 的 特 別 交 通 及 運 輸 安 排 ：  
 
(A) 道路封閉道路封閉道路封閉道路封閉 

 
因應現場人群及交通的情況，警方將可能封閉以下道路。於封路範圍內的所有私人停車

場、車輛出入口、的士站及公共小巴站將會臨時暫停使用，直至另行通知。  
 

1.  第 一 階 段第 一 階 段第 一 階 段第 一 階 段 ：：：： 2018年年年年 2月月月月 10日日日日 (星 期 六星 期 六星 期 六星 期 六 )至至至至 2018年年年年 2月月月月 12日日日日 (星 期 一星 期 一星 期 一星 期 一 ) 
 
每日上午 10時至晚上 11時 59分  

 
(i)  連 接 栢 景 臺 停 車 場 與 電 氣 道 的 未 命 名 通 道 (出 入 栢 景 臺 停 車 場 的 車 輛 除 外 )；   

 
(ii)  介 乎 高 士 威 道 與 琉 璃 街 之 間 的 興 發 街  (專 利 巴 士 及 專 線 小 巴 除 外 )；  

 
(iii )  介 乎 興 發 街 與 銀 幕 街 之 間 的 琉 璃 街 (咪 錶 停 車 位 及 傷 健 人 士 停 車 位 除 外 )；  

 
(iv)  介 乎 歌 頓 道 與 帆 船 街 之 間 的 電 氣 道 的 部 份 行 車 線 ； 及  

 
(v)  位 於 興 發 街 (北 行 )近 琉 璃 街 的 一 般 停 車 灣 。  

 
每日下午 4 時至晚上 11 時 59 分  
 
(i)  百 德 新 街 ；  

 
(ii)  記 利 佐 治 街 ；  

 
(iii )  糖 街 ；  

 
(iv)  加 寧 街 ；  

 
(v)  京 士 頓 街 ；  

 
(vi)  介乎高士威道及記利佐治街之間的告士打道 (北行 )；  

 
(vii)  介乎記利佐治街及大坑道天橋之間的告士打道 (北行 ) (往中環方向的大坑道天橋

(北   行 )將會維持開放行車 )；及  
 

(viii)  介乎高士威道及維園道天橋之間的告士打道 (南行 )。  



 
2.  第 二 階 段第 二 階 段第 二 階 段第 二 階 段 ：：：： 2018年年年年 2月月月月 13日日日日 (星 期 二星 期 二星 期 二星 期 二 )至至至至 2018年年年年 2月月月月 14日日日日 (星 期 三星 期 三星 期 三星 期 三 ) 
 
每日上午 10時至翌日凌晨 3時  

 
(i)  連 接 栢 景 臺 停 車 場 與 電 氣 道 的 未 命 名 通 道 (出 入 栢 景 臺 停 車 場 的 車 輛 除 外 )；   

 
(ii)  介 乎 高 士 威 道 與 琉 璃 街 之 間 的 興 發 街  (專 利 巴 士 及 專 線 小 巴 除 外 )；  

 
(iii )  介 乎 興 發 街 與 銀 幕 街 之 間 的 琉 璃 街 (咪 錶 停 車 位 及 傷 健 人 士 停 車 位 除 外 )；  

 
(iv)  介 乎 歌 頓 道 與 帆 船 街 之 間 一 段 的 琉 璃 街 的 部 份 行 車 線 ； 及  

 
(v)  位 於 興 發 街 (北 行 )近 琉 璃 街 的 一 般 停 車 灣 。  

 
每日下午 4 時至翌日凌晨 3 時  
 
(i)  百 德 新 街 ；  

 
(ii)  記 利 佐 治 街 ；  

 
(iii )  糖 街 ；  

 
(iv)  加 寧 街 ；  

 
(v)  京 士 頓 街  

 
(vi)  景隆街；  

 
(vii)  波 斯 富 街 以 東 的 駱 克 道 ；  

 
(viii)  波 斯 富 街 以 東 的 謝 斐 道 ；  

 
(ix)  介乎高士威道及記利佐治街之間的告士打道 (北行 )；  

 
(x)  介乎記利佐治街及大坑道天橋之間的告士打道 (北行 ) (往中環方向的大坑道天橋

(北行 )將會維持開放行車 )；及  
 

(xi)  介乎高士威道及維園道天橋之間的告士打道 (南行 )。  
 
(B) 行人專用區行人專用區行人專用區行人專用區 
 
下 列 道 路 將 於 2018年 2月 10日 至 2018年 2月 11日 期 間 每 日 中 午 12時 至 晚 上 11時 59分 、 2018
年 2月 12日 下 午 4時 至 晚 上 11時 59分 及 2018年 2月 13日 至 2018年 2月 14日 期 間 每 日 下 午 4時

至 翌 日 凌 晨 3時 實 施 行 人 專 用 區 ：  
 
(i)  景 隆 街 以 東 的 駱 克 道 ；  



 
(ii)  東 角 道 ； 及  

 
(iii )  百 德 新 街 以 西 的 記 利 佐 治 街 。    

 
(C) 暫停使用停車位暫停使用停車位暫停使用停車位暫停使用停車位 
 
(i) 上 述 封 閉 路 段 的 公 眾 停 車 場 所 有 停 車 位 將 於 封 路 期 間 暫 停 使 用 ；  

 
(ii) 由 2018年 2月 10日至 2018年 2月 12日每日上午 10時至下午 5時及晚上 8時至晚上 10時

位於興發街的維園停車場第 1604至 1629號收費錶停車位將暫停使用； 及  
 
(iii ) 由 2018年 2月 13日上午 10時至 2018年 2月 16日上午 10時位於興發街的維園停車場停

車位 (所有傷健人士停車位除外 )將暫停使用。  
 
(D) 臨時巴士站安排臨時巴士站安排臨時巴士站安排臨時巴士站安排 
 
位於高士威道維多利亞公園外的巴士站將於上述活動舉行期間暫停使用、臨時遷移或設

置。市民可向巴士公司查詢有關詳情：  
 
新巴： 2136 8888；       城巴： 2873 0818；       九巴： 2745 4466。  
 
(E) 暫停使用及搬遷專線小巴站暫停使用及搬遷專線小巴站暫停使用及搬遷專線小巴站暫停使用及搬遷專線小巴站 
 
以 下 專 線 小 巴 站 在 道 路 封 閉 期 間 將 暫 停 使 用 ， 屆 時 ：  
 
(i)  香港專線小巴 4A號線位於景隆街的小巴站將暫停使用，並於告士打道輔助道路近

其與波斯富街交界處設臨時上客點；   
 
(ii)  香港專線小巴 4C號線位於景隆街的小巴站將暫停使用，並於告士打道輔助道路近

其與景隆街交界處設臨時上客點；  
 
(iii )  香港專線小巴 5號及 69X號線位於駱克道的小巴站將暫停使用，並於告士打道輔助

道路近其與景隆街交界處設臨時上客點；  
 
(iv) 香港專線小巴 10號及 31號線位於波斯富街以東的謝斐道的小巴站將暫停使用，並

臨時遷往介乎堅拿道東與波斯富街之間的謝斐道 (東行 )位置；及  
 
(v) 香港專線小巴 25號線位於百德新街的小巴站將暫停使用。此路線將改為循環線服

務。  
 
(F) 暫停使用暫停使用暫停使用暫停使用的士站的士站的士站的士站 
 
(i) 由 2018 年 2 月 10 日至 2018 年 2 月 12 日每日上午 10 時至晚上 11 時 59 分及由 2018 年 12 月 13 日

至 2018 年 2 月 14 日每日上午 10 時至翌日凌晨 3 時位於琉璃街的的士站將暫停使用；及 

(ii) 由2018年2月13日至2018年2月14日每日上午10時至翌日凌晨3時位於電氣道的的士站將暫停使用。 



 
 

(G) 公共運輸服務安排公共運輸服務安排公共運輸服務安排公共運輸服務安排 
 

巴 士 路 線 2A、2X、8、8P、112、116、601、680、N8、N8P、N121、N122 及 N680號 線 將 會 於 2018
年 2月 14日 因 應 實 際 乘 客 需 求 在 有 需 要 時 增 加 班 次 。  
 
(H) 注意及呼籲注意及呼籲注意及呼籲注意及呼籲 
 
公 共 運 輸 營 辦 商 會 張 貼 通 告 ， 通 知 乘 客 上 述 的 臨 時 安 排 。 警 方 將 負 責 執 行 封 路 、 交 通 控

制 及 公 共 運 輸 改 道 的 工 作 ， 並 視 乎 當 時 各 地 區 的 交 通 及 人 群 情 況 而 實 行 相 應 的 措 施 。 駕

車 人 士 請 注 意 ， 警 方 將 在 實 施 封 路 的 地 區 採 取 嚴 厲 的 執 法 行 動 ， 包 括 重 複 票 控 及 拖 走 違

規 車 輛 。  
 
公 眾 人 士 如 需 前 往 受 影 響 地 區 ， 請 預 早 計 劃 行 程 及 預 留 較 多 的 交 通 時 間 。 駕 駛 人 士 應 避

免 駕 駛 車 輛 往 受 影 響 的 範 圍 。 如 遇 交 通 受 阻 ， 駕 駛 人 士 請 保 持 忍 讓 ， 遵 從 警 務 人 員 的 指

示 ， 並 留 意 傳 媒 發 放 的 最 新 交 通 消 息 。  
 
有關最新的特別交通及運輸安排的資訊，公 眾 人 士 可致電 1823 電話中心或瀏覽運輸署網頁

www.td.gov.hk。 
 

運輸署署長陳美寶 
 
 


